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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法律訴訟的最新消息 

 
 
本公告乃由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及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

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i）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有關建議發行二零二一年到期

的本金總額為 7,000,000 美元的可換股債券的公告；（ii）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有關完成可換股債券之認購的公告；（iii）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有關可換股債

券之發行無效的公告；（iv）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有關香港高等法院作出的判決

（「判決」）的公告，該判決宣告認購協議、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的條款及

條件以及附函協議均屬有效及可強制執行；以及（v）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有關呈交就判決提出上訴的上訴通知（「上訴通知」）的公告（合稱「該等公告」）。

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董事」，各自為一名「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盡管本

公司已提出了上訴通知，保迅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向本公司送達法定要求償

債書（「法定要求償債書」），要求本公司於送達法定要求償債書起計二十一日

內支付合計約 14 百萬美元，即可換股債券的贖回金額及利息，否則可能會向本

公司提出清盤呈請。董事會認爲該法定要求償債書是不適當的，因爲本公司已向

法院提起上訴。 
 
 
 



盡管如此，過去幾天中，本公司已開始與保迅展開談判，旨在庭外解決爭議。據

董事會掌握的最新信息，保迅已同意暫緩法定要求償債書，以便與本公司協商達

成和解協議，前提是本公司不繼續上訴。二零二六年六月四日，本公司向保迅提

議征求其同意撤銷上訴且不涉及費用方面的裁決。二零二六年六月五日，本公司

要求保迅暫緩採取任何與法定要求償債書相關的措施，並給予公司時間進行協商

以達成和解。本公司于二零二六年六月五日收到保迅之法律顧問的函件, 其中表

明保迅 1）同意共同向高等法院上訴庭提交一份同意傳票以令上訴撤銷；並 2）
同意自前述同意傳票正式提交之日起三十日內，不就法定要求償債書提出清盤呈

請。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另行刊發公告，以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告知上

述事項的重大發展。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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